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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班現況與未來展望

教育部體育署 藍嘉蘋科長

壹、前言

依據國民體育法第 15 條第一項，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設立體育班之目的為培育優秀

運動人才。現行體育班制度讓學校可將具有運動專長的學生集中成班，以獨立於普通

班之專班形式，並透過課程的規劃，安排體育班學生專項訓練節數及參加比賽。體育

班制度推動以來，包含 2020 東京奧運獲得金牌的選手郭婞淳、李洋及王齊麟，均曾是

體育班的學生，今年 2024 巴黎奧運代表隊中的羅嘉翎、王冠閎、陳念琴及林昱堂等多

位選手也都曾就讀過體育班，可知在高級中等以下教育階段中，對競技選手育才的培

訓有發揮其政策功能。

然而這套歷經法制變革施行已逾半個世紀的體育班制度，亦常隨著我國選手在國

際競賽的成績表現出現檢討及改革的輿論聲浪，其中針對體育班學生學習成就低落部

分更是備受關注（何卓飛，2018；曾瑞成、程少洋，2018），更有民間團體呼籲廢除

國中及國小體育班，避免過早施行單一專項訓練導致過度訓練帶來的運動傷害。而體

育班因較重視競技訓練，導致排擠學生學業學習時間，繼而影響學生後續升學及職涯

發展（林峻禾，2017；何卓飛，2018），亦有研究指出體育班的課程配置和編排、招

生及升學方式、學生過度參賽及體育班政策執行率低，是導致體育班學生放棄學業的

原因（蘇建禎，2021）。顯現出體育班制度在推動及施行上，存在與政策推動目標相

悖或待改善之處，致生眾多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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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體育署為落實體育班設立目標，讓體育班之設立制度及行政運作管理規範

更加完善，以及配合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課程審議會審議大會決議事項，就體育班的成

班條件、教學正常化、進退場機制與落實、經費及設備與資源等相關問題，進行全面

性檢討與規劃調整，並於 110 年 3 月 2 日修正發布高級中等以下學校體育班設立辦法

（以下稱體育班設立辦法）部分條文，這也是體育班設立辦法自 102 年 4 月 24 日訂定

發布以來第 4 次修法。除法制面的滾動修訂之外，體育署也推動多項補助及獎勵計畫，

以輔助縣市政府，提供各級學校培育基層運動選手所需的軟硬體資源，以達政策引導

的成效。

貳、體育班設立辦法規範與體育班發展現況

過去研究指出體育班制度的設立長期以來即存在多項重複問題，包含招生不易、

區域人才銜接、過度訓練導致課業落後及運動傷害等等。法制化方面，行政主管機關

雖已修訂辦法，然而制度是否能確實落實執行，加上少子化因素影響招生，以及學校

經營管理度，教練人力配置及資源分配等均是影響體育班運作的重要原因（程瑞福，

2011；李坤培，2013；顧燕雀，2018）。

體育署於 110 年 3 月 2 日所頒布之體育班設立辦法修正條文，其重要修正內容即

包括：強化體育班三級銜接培訓體制、改善體育班學生過度訓練問題、明確規範體育

班經各該主管機關限期改善但屆期未改善或違反體育班相關規定者應予減招或停辦之

要件。

一、現行體育班設立辦法規範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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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修法亦將少子女化趨勢納入考量，並邀集各地方主管機關收集實務意見，為

銜接培訓，增列附設國民中學部之高級中等學校，其國民中學部體育班發展之運動種

類及數量應與高級中等學校體育班相同之規定。同時，增訂學校申請設立體育班、增

班或調整運動種類所擬訂之計畫內容應包括班級數及發展之運動種類與前後教育階段

體育班運動種類銜接三級培訓說明之規定，規範各主管關機關核准設立體育班及運動

種類時，能全面盤點、評估各體育班發展運動種類現況及未來銜續發展。

本次修法重點之一包含規範體育班學生每日之訓練時數。為避免體育班學生過度

訓練，並依據各教育階段別體育班之設立目標，規範每天訓練時數規定。國小及國中

體育班之設立目標以著重多元運動能力之發展為主，因此國小及國中體育班學生每日

訓練時數以 3 小時為限，以避免過度訓練，影響學生未來專項運動發展；高中階段之

體育班，考量已朝專項運動發展，為讓學生能增進專項運動競技實力，因此設以 3 小

時為原則之規定，惟學校仍應配合學生身心發展，實施適合之訓練課程，避免發生運

動傷害（體育班設立辦法第十五條第三項，2022）。

二、體育班發展現況

根據教育部體育署公布之學校體育統計年報資料顯示，全國計有 20 縣市所屬學校

設有體育班（金門縣及連江縣未有學校設立體育班），我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設有體

育班之校數過去逐年成長的現象至 107 學年度達到高峰後，維持三年總校數不變的情

形下，於 110 學年度逐漸減少，在不同教育階段的變化則呈現國小及國中體育班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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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體育班課程規劃方面，教育部於 108 年 6 月頒布施行「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體

育班體育專業領域課程綱要」及「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體育班課程實施規範」（課程

實施規範另於 110 年 10 月 29 日修正發布），明確訂定體育專業領域課程綱要，讓高

級中等以下學校體育班實施專項術科課程能有所依循，國中及國小教育階段之體育班

部訂必修課程亦納入專項訓練課程，讓設有體育班之學校均能依循綱要及課程實施規

表 1　102 學年度至 111 學年度高中以下體育班設置情形畫面

學年度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111

國小 181 184 194 193 205 204 203 200 174 171

國中 311 316 333 341 373 384 383 385 380 370

高中 140 139 141 142 147 147 149 150 151 152

總校數 632 639 668 676 725 735 735 735 705 693

資料來源：學校體育統計年報

在不同教育階段的變化則呈現國小及國中體育班減少，高中階段體育班微增的情形，

在體育班學生人數方面，從 102 學年度平均每班約 22 人，至 111 學年度下降為平均每

班 18.5 人，其中國小及國中體育班學生人數自 106 學年度平均每班人數低於 20 人。

體育班校數的變化除了反映少子化趨勢外，亦展現各縣市政府逐步依循體育班設立辦

法之規範，施行評鑑作業及規劃三級銜接，據以調整各級學校之體育班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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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規劃學科及專項訓練課程，並訂定學生學習輔導措施，將未符出外參賽基準學生、

輔導課程範圍及實施時間做明確規範。期使體育班學生能兼顧學習適應現在生活及面

對未來挑戰所應具備的知識、能力與態度外，也能發揮運動潛能，提升運動技能。

體育署為督導及輔導地方政府落實體育班及課綱相關規範，將體育班推動辦理情

形及督導機制（包括各縣市銜接培訓體系規劃、在地銜續訓練輔導等支持措施）及落

實新課綱辦理情形納入教育部地方教育事務視導重點項目，並透過舉辦中央與地方訪

視委員共識營，協助各地方政府督導體育班輔導訪視事宜、督導體育班正常化發展。

參、推動各項計畫輔助學校落實體育班規範

為落實「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體育班課程實施規範」及「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體

育班體育專業領域課程綱要」推動，且體育班之體育專業課程分為體育專業學科及體

育專業術科，內涵與「健康與體育領域」之體育課程有別，體育署委請高級中等以下

學校體育班課程與教學發展中心針對體育班師資（包含教練），辦理體育專業學科及

體育專業術科課程教學工作坊，以提升體育班教師對於課程計畫擬定及實施之能力，

並以分組實作方式，輔助教學現場之教師或教練提升教學知能，優化體育班課程與教

學品質。並辦理體育班課程計畫填報說明會，彙編體育班課程與教學問答集及協助檢

視高級中等以下學校體育班課程計畫，以符合 108 課綱運作規範。

一、舉辦體育班師資增能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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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落實保障高級中等以下學校體育班學生受教權益，提升學生素質及學習興趣，

推動「教育部體育署補助辦理高級中等以下學校體育班學生學習輔導措施計畫」，提

供體育班學生於學期中，因對外出賽而未實施之課程、未達出賽基準之學生，或針對

體育班個別學生因學習問題或其他特殊需求，進行差異化教學或學習扶助，達成學生

有效學習目標，以保障體育班學生基本學力。以補助學校辦理體育班學生因對外參賽

無法上課的補課、未達出賽基準的補課，及因學業成績低落所辦理的課業輔導或學習

扶助經費，補助學科課程科目包含：國語文、英語文、數學、社會及自然領域課程之

鐘點費，自 113 年起將高級中等學校（體育班）技術型課程類型之校訂專業科目及實

習科目，高級中等學校（體育班）綜合型課程類型之校訂專精科目之鐘點費納入補助

範圍，以改善體育班學生因參賽而影響課業成績等。

二、補助辦理高級中等以下學校體育班學生學習輔導措施計畫

三、辦理各級學校約用運動防護員巡迴服務計畫

 推動辦理「補助各級學校約用運動防護員巡迴服務計畫」及成立七大區域「運動

防護區域輔導中心」提供運動醫學防護服務，期使降低學生運動傷害發生及提升體育

班學生健康管理工作，並於突發傷害事故發生時，提供適當處理與快速啟動傷害後送

機制，提高運動傷害防護處理效能，另外亦透過特約醫療院所之診治與協助，協助學

生復健及恢復。此外，計畫規劃配合運動傷害防護訪視與輔導，以了解體育班學生參

與體能與專項訓練之危險因子，提供教練擬定與調整訓練計畫之參考。每年辦理運動

防護教育講座、運動防護人員增能課程並持續與鄰近醫療院所建置區域醫療服務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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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 109 年度年度起開始試行辦理，對象包含高中、國中及國小體育班學生選手，

採區域輔導概念，結合國內具有運動科學專長的大專院校，包括國立體育大學、國立

臺灣師範大學、臺北市立大學、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國立中正大學及國立臺南大學等 6

校，透過各項子計畫，採以不同面向之運動科學類別協助基層選手，包含運動生理學、

運動生物力學、運動營養學、運動醫學、運動心理學及運動科技學等運動科學專業，

協助學生選手更了解自己的身體素質，並透過檢測及介入協助學生強化競技水準，更

了解並保護自己的身體，避免運動傷害，協助延長學生運動員的競技生涯。計畫是以

有效訓練為主軸，進行運科介入訓練方式，輔助強化專項運動技術建議，優化選手能

力並整合選手自身運動專長。近年運動科學輔助基層體育班學生之範例，例如：國立

中正大學利用運動心理學中的運動員心理剖面分析，協助布袋和東石國中的體育班訓

練；臺北市立大學利用運動生理學，協助臺北市立民權國中技擊學生選手的運動疲勞

恢復和訓練輔助等。期望透過計畫協助高級中等以下學校體育班及運動績優生及學校

運動團隊精準化訓練、有效縮短訓練時間、避免運動傷害、強化心理素質及技術精進。

四、辦理運動科學輔助基層選手實施計畫

五、辦理獎勵各級學校聘任專任運動教練實施計畫

依國民體育法第 15 條第 3 項：學校設立體育班者每校至少置專任運動教練 ( 以下

簡稱教練 )1 人；每年級均設體育班 2 班以上者至少置教練 2 人。體育署每年定期列管

聘任及異動情形，全國設體育班學校依法聘任比率自 106 年 8 月的 60.21%，提高至目

前的 98.48%，未聘足者為離職、退休等異動須依程序辦理遴聘，將持續追蹤輔導聘任

足額教練。並透過獎勵地方政府及各級學校聘任專任運動教練，鼓勵各級學校依法進

用專任運動教練，補助參賽旅運費、移地訓練費、訓練營養補助費、競賽裝備費及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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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器材費（包括運動傷害防護用品費）等提高聘任意願，現依法多聘之教練人數約 300

人。

六、辦理在職專任運動教練及新進專任運動教練增能研習

為輔助各級學校運動教練進入學校，發揮專業協助學校訓練運動選手，於「各級

學校專任運動教練聘任管理辦法」，規定學校專任運動教練每年進修時數至少18小時，

透過增能研習，開設運動訓練指導專業課程外，尚包含教練角色任務與權利義務相關

法規、運動傷害防護、禁藥認識、品德教育與性別平等教育等增進專業知能；部分專

業課程，例如運動心理課程以工作坊形式，提供參與的教練更多互動與討論實作，藉

以提升教練專業素質，進而促進學生競技運動水準，避免過度訓練及不當管教，體育

署每年亦辦理專任運動教練訪視及輔導作業，協助縣市政府、學校及教練相關輔導及

管理作業。

 訂頒「高級中等學校體育班特色招生甄選入學核定作業要點」及「中等以上學校

運動成績優良學生升學輔導辦法」，以銜續培訓運動成績優良學生。配合十二年國民

基本教育，高級中等學校體育班特色招生係提供運動績優學生，以其自身志趣及專長

能力，適性發展的選擇。另甄審（採外加名額方式）、甄試及單獨招生，則讓已獲得

國內外重要運動賽事成績之學生，能有暢通的升學管道並輔助其延續訓練，包含游泳

黃渼茜、柔道楊勇緯等多位優秀選手都以此管道生升學。

七、辦理在職專任運動教練及新進專任運動教練增能研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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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體育班設立辦法第 25 條規定，辦理體育班績效優良之學校應予以獎勵表揚，為

表揚辦理體育班績效優良學校，引導體育班優質化發展，達到提升體育班經營品質之

政策目標，體育署自 109 年訂頒獎勵學校辦理體育班績效優良計畫，採初選及決選兩

階段進行，近年並將外界關注之課業輔導、性平教育推動、霸凌防治及禁藥宣導等辦

理情形納入遴選項目，經遴選為績優體育班之學校，可獲得獎勵補助經費計 150 萬元

（含資本門 100 萬元及經常門 50 萬元）。期能藉由給予辦理體育班績效優良之學校獎

勵，逐年引導學校正向發展。

擴大學生運動參與機會，能增加基層運動人口，繼而建立銜續體系，育才拔尖向

上輸送，這是競技發展的重要基礎。但隨著國際運動競技發展運動種類的多樣性，新

興運動種類的迅速發展，考驗原有培訓體系是否具備靈活及彈性應變機制，加以現行

體育班在面對少子化浪潮下，體育班招生已見衝擊，因此落實體育班設立辦法相關規

範，應給予資源以永續經營體育班，另因招生不足、體制不良或績效不彰的體育班則

可轉型為運動代表隊或運動社團，在普通班教育體制中仍能發揮運動專長，多元並進，

培養終身運動習慣（李建宏、張家昌；2019）。現亦有縣市政府以整合區域內基層訓

練站、運動社團及地方體育團體之訓練資源，或以規劃重點運動種類方式（學生就讀

於普通班），聘任專任運動教練，發展區域三級銜接。輔以近年各級學校運動團隊蓬

勃發展，自 108 年 900 多隊，歷經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學校運動團隊成長幅度

肆、持續進化的體育班

八、實施教育部體育署獎勵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辦理體育班績效優良計畫

一、共榮共好，以體育班為核心發展多元培訓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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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與時俱進，讓每個體育班學生成為更好的自己

	

仍未受明顯影響，至 113 年已成長至約 2500 隊。因此落實體育班規範，督導各該主管

機關定期辦理訪視及評鑑，訓練正常化，除可讓優質體育班發揮培訓功能外，亦可輔

導具發展彈性之運動團隊、基層訓練站等，提供學生多元參與運動訓練的機會。

體育班設置與運作管理涉及學生受教權、專任運動教練績效、學校編制規劃及地

方縣市區域發展規劃，也是銜接各教育階段優秀運動人才培訓體系重要的一環，因此

主管機關應持續檢視及修正相關制度，並提供第一線人員適切的資源（經費、人力與

行政協助），期許透過落實體育班設立辦法相關規範，讓體育班學生發揮運動才能，

繼續培養出讓國人引以為傲的優秀國手。

「只打球，沒有讀書，你是什麼？應該是什麼都沒有」，這段文字出自我國棒球

選手陳金鋒的自傳，這段文字所提到學生運動員的學習情形，也是體育班制度備受討

論的議題。學生運動員除了參與訓練外，其身為學生的本職身分應兼顧學業學習，與

其他在校生互動及有參與校內活動的相同權益。然而對體育班學生來說，除了學業外，

尚能透過運動競賽獲得成就，這亦是讓學生多元探索學習的一環，因此讓體育班學生

在追求競技卓越的過程，應有兼顧學科學習的機會，除了培養運動專長技能，也應培

養面對運動競技以外領域的適應能力，學校可透過規劃適當的參賽基準、設計符合體

育班學生課程內容，來提升學生學習動機。輔以 108 課綱中在高中階段新增技術型及

綜合型課程類型，即是讓體育班學生可以跟其他學生一樣選讀不同課程類型的權利。

伍、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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